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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收费政策试点的通

知  

吉发改价调联〔2023〕320号 

长春市发展改革委、长春市教育局，各有关学校：   

  为促进我省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的健康发展，完善我省义务教育的民

办学校收费政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的意见》《吉林省委省政府关于
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有关要求，现对部

分民办学校收费政策开展试点，具体通知如下。   

  一、试点范围   

  将长春博硕学校小学、长春南湖实验中海小学、长春市第一实验银河小

学、长春博硕学校初中、长春南湖实验中学作为本次政策试点学校。   

  二、试点政策   

  （一）试点学校学费实行“基准价+上下浮动”的政府指导价管理。基准价
和浮动幅度按照以全省公办学校生均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教育事业性经费支出

水平为基础，综合考虑学校发展状况、教育教学质量、社会承受能力、省内外

地区间差异等因素合理确定。本次基准价按照吉林省 2020 年全省公办义务教育

阶段学校生均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教育事业性经费支出水平确定，浮动幅度上

浮不超过 15%，下浮不限。   

  （二）试点学校根据自身招生、发展规划、成本变化、社会认可度等情

况，在指导价范围内确定具体收费标准，报当地市（县）发改、教育部门备

案，在招生入学前向学生公布本年度备案后的学费标准。   

  （三）试点学校学费按学期或学年收取，不得跨学年收取。学费政策原则
上实行“新生新办法、老生老办法”，试点学校应与学生家长签订学费协议或

合同，保障双方合法权益。已经签订合同的按合同执行。   

  （四）试点学校属于非营利学校，取得的合法收费收入应主要用于教学活
动、改善办学条件和保障职工待遇，民办学校的举办者不得取得办学收益。   



  （五）试点学校应当依法建立财务、会计制度和资产管理制度，并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设置会计帐簿，实行成本核算，科学计算教育培养成本。每个会计

年度结束时，要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审计。   

  （六）试点学校应在招生前向学生及家长公布本学年学费标准。每年应公

布收支清单及学生培养成本，定期向学生及家长公布学费、服务性收费和代收
费收支清单，接受社会监督。   

  （七）试点学校应建立退费制度，学生退（转、休）学时，学校应当根据

实际情况退还学生一定费用。每学年开学后一个月内申请退（转、休）学的，
学校应全额退还已收取的学费；开学后不满半学年的，退还学费二分之一；开

学后超过半学年的，相应学费不予退还。   

  三、有关要求   

  （一）试点学校所在地发展改革、教育部门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督促学

校建立健全收费管理制度，自觉执行国家的教育收费政策。   

  （二）试点学校要加强宣传解释，按照要求落实好试点相关政策。   

  （三）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将适时对试点政策进行评估完善。   

  （四）试点政策自 2023 年秋季入学起执行，试行期一年。政策执行过程中

如遇民办义务教育政策变化按新政策执行。   

吉林省发展改革委      吉林省教育厅   

 2023 年 5 月 25日   

   

  

   


